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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 

与世卫组织有正式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 

总干事的报告 

1. “正式关系”为一特权，执行委员会可将这一特权授予曾为并继续为本组织利益进

行了持续和系统交往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商会和慈善基金会。所有这些实体的目标和活动

都应符合世卫组织《组织法》的精神、宗旨和原则，应为促进公共卫生作出巨大贡献1。 

2. 根据《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2的规定，与世卫组织有官方关系的实体在成员

和/或范围上是国际性的，有章程或类似的基本文件，有固定的总部、理事机构、行政结

构和世卫组织非国家行为者登记册中定期更新的条目，通过这些条目，这些实体提供关

于其性质和活动的所有必要信息。 

3. 正式关系以世卫组织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的合作计划为基础，该计划应包含商定的

目标，概述未来三年的活动，同时遵循《工作总规划》和《规划预算》的安排并同《与

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保持一致。这些计划不应出于以商业或营利目的为主的考虑。 

4. 根据该《框架》的规定，执委会于 1 月届会期间授权其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审

议非国家行为者所提申请以及与具有正式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的合作情况，并向执委会

建议：是否接纳与非国家行为者建立正式关系；是否应维持与非国家行为者的正式关系；

是否推迟审查工作；以及是否暂停或中止正式关系。 

5. 为了支持执行委员会履行其在正式关系方面的任务授权，秘书处评估了非国家行为

者提交的建立正式关系申请，以及正在接受三年期审查供执委会第 150 届会议审议的非

国家行为者的情况。根据《框架》的规定，对每个非国家行为者进行了尽职调查和风险

评估，并核实了世卫组织非国家行为者登记簿中的条目以及提供的相关支持性文件。作

 
1 《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第 50-66 段（文件 WHA69/2016/REC/1，附件 5，《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总

框架》）。 
2 卫生大会在 WHA69.10 号决议（2016 年）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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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还评估了过去与世卫组织合作的情况并审查了为今后三年（2022-

2024 年）共同商定的合作计划1。 

申请与世卫组织建立正式关系 

6. 根据《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之规定，由执行委员会负责决定是否接纳有关

组织与世卫组织建立正式关系2。 

7. 秘书处审查了非国家行为者提出的建立正式关系申请，以确保满足《框架》中载明

的既定标准和其它要求，包括开展尽职调查。根据审查结果，秘书处认为下列四个实体

的申请符合既定标准并提交执委会审议：全球卫生保健信息网络 C.I.C.、国际仿制药和

生物类似物协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全球妇女卫生工作者组织。 

8. 这些实体已在世卫组织非国家行为者登记簿中完成了登记。本报告附件 1 概述了每

个申请实体过去三年中与世卫组织的交往情况以及未来三年计划开展的合作 1。 

A. 建议执委会采取的行动：考虑接纳以下实体与世卫组织建立正式关系：全球卫

生保健信息网络 C.I.C、国际仿制药和生物类似物协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全球妇

女卫生工作者组织。 

世卫组织对建立了正式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的合作情况进行的三年期审查 

9. 根据《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之规定3，执行委员会应通过其规划、预算和行

政委员会每三年审查一次与世卫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每个非国家行为者的合作情况，决

定是否适宜保持正式关系，或将审查决定推迟到下一年。执委会的审查应跨越三年期，

每年对三分之一建立了正式关系的实体进行审查。 

10. 随着规划和其它情况的变化，执委会如果认为正式关系不再适宜或不再必要，则可

中止这种关系。同样，如一组织不再符合在建立这种关系时适用的标准，没有更新其资

料和在世卫组织非国家行为者登记簿上报告合作情况，或没有履行其在商定的合作计划

中的职责，执委会也可中止正式关系4。 

 
1 合作计划载于世卫组织非国家行为者登记簿（https://publicspace.who.int/sites/GEM/default.aspx#），其中包括根

据 EB148(8)号决定（2021 年）被推迟一年审查的非国家行为者的合作计划。这些实体的合作计划涵盖 2022－2023 年

期间。 
2 见文件 WHA69/2016/REC/1，附件 5，第 54 段。 
3 见文件 WHA69/2016/REC/1，附件 5，第 64 段。 
4 见文件 WHA69/2016/REC/1，附件 5，第 66 段。 

https://publicspace.who.int/sites/GEM/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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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 2019-2021 年期间与非国家行为者的合作情况进行的审查涵盖 72 个实体，还审

查了根据执委会第 148 届会议的决定推迟审查的两个实体1。秘书处审查了以往的和拟

议的合作计划以及世卫组织非国家行为者登记簿中的更新条目2。 

12. 秘书处提议执委会续延与这 74 个非国家行为者中 71 个的正式关系。名单见本报告

附件 2。 

B. 建议执委会采取的行动：赞扬附件 2所列 71个非国家行为者为实现世卫组织

目标作出的持续贡献，并续延它们与世卫组织的正式关系。 

13. 根据审查结果，为了不影响与非国家行为者的现有合作，秘书处建议执委会考虑将

关于两个非国家行为者的审查决定推迟至执委会 2023 年 1 月的第 152 次届会议。 

14. Albert B.萨宾疫苗研究所。考虑到正在实施的 COVID-19 应对措施和该实体的组织

人员配置变动，需要更多时间来制定有针对性的联合合作计划。 

15. 国际癌症登记协会。在对国际癌症登记协会秘书处的内部行政安排进行审查后，一

致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需要更多时间来确定未来的合作事宜。 

C. 建议执委会采取的行动：考虑将关于 Albert B.萨宾疫苗研究所和国际癌症登记

协会的审查决定推迟至执委会第 152届会议3。 

16. 根据审查结果，秘书处建议考虑中止两个实体与世卫组织的正式关系。 

17.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该实体已通知秘书处，它不会申请续延与世卫组织的正式关

系。将探讨未来的交往机会。 

18. 欧洲药物组织。考虑到该实体同国际仿制药和生物类似物协会具有附属关系，而后

者已申请与世卫组织建立正式关系，欧洲药物组织要求尽早终止其正式关系，以避免重

复代表。 

 
1 EB148(8)号决定（2021 年）将关于两个非国家行为者的审查决定推迟至执委会第 150 届会议。这些实体的合

作计划涵盖 2022-2023 年期间。 
2 合作计划载于世卫组织非国家行为者登记簿（https://publicspace.who.int/sites/GEM/default.aspx#）。 
3 如果获得批准，决定的推迟并不影响三年审查周期。将在 2023 年 1 月执委会第 152 届会议期间对这些非国家

行为者进行三年期审查。 

https://publicspace.who.int/sites/GEM/default.aspx


EB150/39 

 

 

 

 

4 

D. 建议执委会采取的行动：考虑中止与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和欧洲药物组织的正

式关系。 

具有正式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的最新情况 

19. 巴斯德研究所国际网络协会通知秘书处，其已更名为巴斯德网络，自 2021 年 6 月

起生效。该实体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和文件，秘书处将着手更改其记录中的名称。 

20. 国际妇女卫生同盟通知秘书处，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西半球区域于 2020 年脱离国

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之后，已将该同盟并购。秘书处已根据《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的框架》

之规定，要求提供必要文件，以评估该实体是否有资格维持正式关系，并记录这一组织

变动。秘书处将进行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审查相关资料，并向执行委员会第 152 届会

议提交报告。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21. 请执委会审议以下决定草案： 

执行委员会，审查并注意到关于与非国家行为者交往：与世卫组织具有正式关系的

非国家行为者的报告， 

(1) 决定： 

(a) 接纳下列非国家行为者与世卫组织建立正式关系：全球卫生保健信息网络

C.I.C.、国际仿制药和生物类似物协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全球妇女卫生工作者

组织； 

(b) 中止与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和欧洲药物组织的正式关系； 

(2) 赞赏地注意到文件 EB150/39 附件 2 所列非国家行为者与世卫组织的合作，并

赞扬其对世卫组织工作的持续贡献，决定续延其与世卫组织的正式关系； 

(3) 还注意到与 Albert B.萨宾疫苗研究所和国际癌症登记协会的合作计划仍有待

商定，因此决定将审查与这些实体关系的工作推迟至 2023 年 1 月执委会第 152 届

会议，届时应向执委会提交报告，说明商定的合作计划以及关系状况。 

 



EB150/39 

 

 

 

 

5 

附件 1 

申请与世卫组织建立正式关系的非国家行为者 

全球卫生保健信息网络 C.I.C. 

1. 全球卫生保健信息网络 C.I.C.成立于 2005 年，是一个总部设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的非政府组织。该实体倡导并支持努力更多地提供和使用卫生保健信息，以增

进卫生保健提供者的教育、临床知识和技能，并提高他们提供有效卫生保健的能力，其

重点关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2. 该网络由董事会进行管理，董事会由主要具有学术机构背景的成员组成。该实体的

资金来自个人、学术机构、政府实体以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捐款。 

2019-2021年期间与世卫组织共同开展的活动 

3. 全球卫生保健信息网络 C.I.C.支持世卫组织为使卫生保健信息惠及更多不同利益攸

关方而做出的努力，它支持在不改变内容的情况下，以不同语文传播和获取世卫组织的

出版物、资料和公共卫生信息。该实体还支持世卫组织的倡议和对话，以加强对世卫组

织出版物内容的理解、应用和反馈，进而制定循证政策和实践。 

4. 全球卫生保健信息网络 C.I.C.一直在通过促进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协助

世卫组织确定公众、卫生工作者和决策者的卫生保健信息需求，以及可用以满足这些需

求的手段。  

计划在 2022–2024年期间与世卫组织开展的合作活动 

5. 该三年期合作计划根据《2019-2023 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进一步发展和借鉴了

以往合作的方方面面，支持世卫组织努力确保人们有机会获得权威的战略信息，了解会

影响人们健康的各种事项。 

6. 这项合作旨在使世卫组织进一步了解与更多地提供和使用可靠卫生保健信息有关

的机遇和挑战。该实体还将继续支持世卫组织以多种语文推广和传播其出版物、资料和

公共卫生信息，具体途径即提高相关认识，促进理解领会并协助世卫组织评价其影响。

为此，该实体还将继续支持世卫组织努力促进在全球卫生工作中使用多种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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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仿制药和生物类似物协会 

7. 国际仿制药和生物类似物协会是一个国际商业协会，旨在加强代表仿制药和生物类

似物制造商的协会之间的合作。该协会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增进获取有质量保证、安全

且具有成本效益的仿制药和生物类似物的机会，同时鼓励监管合作、信息共享以及融合

和协调批准仿制药和生物类似物的标准。 

8. 该协会系于 2015 年根据瑞士法律成立，理事机构是一个由各正式成员协会的代表

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即大会，由正式成员和准成员组成。协会的

资金主要来自会员费，并以年度会议产生的收入作为补充。 

2019–2021年期间与世卫组织共同开展的活动 

9. 世卫组织与国际仿制药和生物类似物协会以往的合作侧重于支持世卫组织依照

《2019-2023 年世卫组织促进获取药物、疫苗和卫生产品路线图》，努力实现与确保获取

安全、有效、负担得起和有质量保证的药物有关的目标。这包括根据世卫组织关于该事

项的建议，提供数据、证据和技术投入，并支持世卫组织为提高对仿制药和生物类似物

产品的认识而开展的知识和宣传工作。 

10. 作为这项合作的一部分，该实体会酌情定期提供关于仿制药和生物类似物可用性的

技术数据，为现有的世卫组织短缺通报系统提供信息。它还特别通过与相关利益攸关方

的对话，支持世卫组织的技术活动，以提供更多获取非传染性疾病药物的机会。 

计划在 2022–2024年期间与世卫组织开展的合作活动 

11. 即将出台的合作计划包括提供技术投入、数据和证据，以便为世卫组织针对药物获

取以及仿制药和生物类似物产品的作用开展的工作提供依据。这项合作还将为世卫组织

针对供应链能力以及影响基本药物的短缺情况开展的技术工作提供信息，其中，这些基

本药物包括受 COVID-19 影响的产品以及与获取 COVID-19 工具加速计划（ACT 加速计

划）的重点领域有关的产品。 

12. 国际仿制药和生物类似物协会还将酌情支持努力提高对世卫组织在负担得起的药

物获取方面开展的工作和旗舰活动（包括定价、获取和可用性）的认识，并收集和分享

相关利益攸关方对世卫组织产品重点是仿制药和生物类似物的反馈。此外，该实体还将

酌情分享与药物可追溯性系统、监管途径、采购、选择及世卫组织确定的其他技术事项

有关的技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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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基金会 

13.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一个慈善基金会，总部设在美利坚合众国纽约。该基金会成立于

1913 年，旨在通过利用科研成果促进公共利益等方式，促进人类福祉。基金会支持针对

一系列国际卫生优先事项和挑战开展相关工作。最近，该实体一直在努力加快全民健康

覆盖相关行动。自 COVID-19 大流行开始以来，洛克菲勒基金会还专注于阻止病毒传播，

帮助社区恢复以及运用各种工具来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疫情。 

14. 洛克菲勒基金会由董事会进行管理，董事会成员来自不同专业领域，基金会主席为

当然成员。董事会的职责包括规划和补助金战略、预算和拨款政策以及投资战略和款项

配置。该实体由洛克菲勒家族捐赠成立，通过符合其道德投资政策的投资回报获得资金。 

2018-2020年期间与世卫组织共同开展的活动 

15. 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世卫组织有着悠久的密切合作历史。2018-2020 年期间，两者合

作的重点是支持世卫组织开展工作，建设与数据和创新有关的能力，以保护和促进健康

和福祉。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加强和加快世卫组织指南的数字化及数字化的 COVID 应对

措施，如开发公共卫生情报工具及支持世卫组织数字信息交换所倡议。 

16. 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支持世卫组织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努力维持基本卫生服务，

扩大病毒检测能力，并推广使用数字化产品的方法，以终止目前的大流行并预防未来的

大流行疫情。基金会还在 ACT 加速计划诊断倡议的框架内，就基因组监测工作与世卫

组织开展了密切合作。 

计划在 2021-2023年期间与世卫组织开展的合作活动 

17. 针对该三年期的计划与《2019-2023 年第十三项工作总规划》一致，重点是保护更

多人免受突发卫生事件的影响，并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疫情。在此背景下，该计划包含了

一系列活动，如收集信息、宣传和推广以及技术支持和投入。一个主要的工作领域将是

加强世卫组织大流行病和流行病情报中心作为全球大流行防范生态系统一部分的作用，

以便能够在预测、预防、检测、防范和应对全球卫生威胁所需的数据分析和实践社区方

面实现创新。 

18. 洛克菲勒基金会还将支持世卫组织并支持其在 ACT 加速计划中发挥作用，开展活

动加快基因组监测方面的能力发展，以快速确定新出现的令人关注的 COVID-19 变体，

并为旨在遏制疾病的公共卫生和医疗对策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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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妇女卫生工作者组织 

19. 全球妇女卫生工作者组织是一家非政府组织，于 2017 年在美利坚合众国注册成立。

该实体倡导性别平等以及女孩和妇女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健康和权利，为的是推动政治

和财政承诺，以支持女孩、妇女和性别平等。全球妇女卫生工作者组织的指导原则是，

投资于女孩和妇女将为所有人带来进步。 

20. 该实体由董事会进行管理，董事会成员皆以个人身份在公共卫生领域任职，包括在

学术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任职。该实体主要从私营部门实体和慈善基金会获得

资金。它也接受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资助。 

2019-2021年期间与世卫组织共同开展的活动 

21. 世卫组织和全球妇女卫生工作者组织以往的合作侧重于性别公平和卫生人力、性别

平等、妇女权利和全民健康覆盖，以及促进性别平等的突发卫生事件（包括 COVID-19

大流行）处理办法。开展的活动包括宣传世卫组织的公共卫生信息，提供技术投入以应

对卫生领域的性别问题，以及将性别观点纳入全球卫生工作的主流。 

22. 这项合作促进了世卫组织全球卫生工作者网络性别公平中心的工作，该中心旨在加

快性别角色转换方面的大规模进展，以解决卫生和社会人力队伍中的性别不平等和偏

见。这些努力推动了世卫组织《卫生人力资源全球战略：2030 年工作者队伍》的实施，

以解决卫生和社会人力队伍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并倡导设立了 2020 年国际护士和助

产士年。 

计划在 2022-2024年期间与世卫组织开展的合作活动 

23. 该三年期合作计划通过支持世卫组织在落实其产出的过程中加强性别公平和健康

以及性别层面，促进了《2019-2023 年第十三个工作总规划》的实施。计划开展的活动

侧重于健康问题的性别决定因素，以及采用促进性别平等的办法来应对 COVID-19 大流

行和突发卫生事件。 

24. 该实体还将提高对世卫组织关于性别公平和卫生人力的公共卫生信息的认识并加

以宣传，支持实施世卫组织《卫生就业和包容性经济增长五年行动计划》，加强对性别平

等和全民健康覆盖的承诺，并酌情提供技术投入，以加强卫生人力的领导和决策工作中

的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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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已建立正式关系并正接受与世卫组织合作情况 

三年期审查的非国家行为者名单 

1. 反饥饿国际行动 

2. 阿嘎汗基金会 

3. AMREF健康非洲 

4. 生物医学技术员国际协会和生物培训协会 

5. 国际消费者联会 

6. 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 

7. 卫生研究促进发展理事会 

8. 欧洲伤害预防与安全促进协会 

9.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联盟 

10. 全球卫生联合理事会 

11. 全球自疗联合会 

12. 海伦·凯勒国际 

13. 国际生物标准化联盟 

14. 国际病人组织联盟 

15. 国际外科医生协会 

16. 国际血液病学标准化理事会 

17. 国际护士理事会 

18. 国际医学和生物工程联合会 

19. 国际生物医学实验室科学联合会 

20. 国际临床化学和实验室医学联合会 

21. 国际生育学会联合会 

22. 国际医院工程联合会 

23. 国际卫生信息管理协会联合会 

24. 国际医学生协会联合会 

25. 国际制药厂商和协会联合会 

26. 国际外科学会联合会 

27. 国际医院联合会 

28. 国际救生联合会 

29. 国际医学信息协会 

30. 国际制药联合会 

31. 国际药学生联合会 

32. 国际远程医学和电子卫生保健学会 

33. 国际矫形外科和创伤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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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国际放射学协会 

35. 国际血栓形成和止血联合协会 

36. 国际建筑师联盟 

37. 国际基础和临床药理学联盟 

38. 国际水协会 

39. 国际卫生保健合作组织——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网络 

40. 国际营养组织 

41. 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 

42. 巴斯德网络 

43. Cochrane协作网 

44. 英联邦药剂师协会 

45. 国际皮肤病学学会联合会 

46. 国际烧伤协会 

47. 国际卫生保健质量联合协会 

48. 国际输血协会 

49. 国际放射照像技术员和放射学技术专家协会 

50. 合作网：为健康争取团结 

51. 皇家全国救生艇协会 

52. 拯救儿童基金 

53. 全球卫生工作组 

54. 器官移植学会 

55. 世界医学协会 

56. 联合国基金会 

57. 美国药典委员会 

58. 妇女分娩组织 

59. 世界病理学会和实验室医学会协会 

60.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国际社 

61.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62.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 

63. 世界医学和生物学超声波联合会 

64. 世界针灸协会联合会 

65. 世界按摩疗法（手治疗法）联合会 

66. 世界核医学和生物学联合会 

67. 世界公共卫生协会联合会 

68. 世界麻醉医师协会联合会 

69. 家庭医生世界组织 

70. 世界视力国际社 

71. 全球血液和骨髓移植网络 

=      =      = 


